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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外抗争与制度内法律维权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果和制度逻辑。现

有文献中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可以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集体

行动获得政府及时的反应，但却有着多重困境：机会困境、风险困境、组织困

境、制度困境。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困境，但也有着该

模式下独特的结果困境：费时费力而又缺乏即时直接的回报困扰或者阻碍制

度内法律维权者去为了获得长期的有益于整个群体的普遍性制度化后果采

取行动。但本研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境。他们

的制度内维权行动让法律在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运转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

维权的困境。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制度内维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促进一

些群体走向法庭，而非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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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行动的结果与维权行动的方式直接相关。当前关于中国维权

行动的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维权方式，这一研究领域

主要关注两类维权行动，第一类是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越级”或“非

法”上访，前者完全在制度外，后者则在制度许可的边缘并可能演变为

制度外的表达方式。此类研究的核心概念为“抗争”。在这一类别的研

究中，法律的作用很少涉及，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依法抗争”或者稍微有

所差异的“以法抗争”中的“法”实际上跟法律本身并无直接关系，因为

这一概念描述的是“抗争”主体（大体上为农民）以上访或者名义上的上

访为主要方式，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去抗衡地方政府（犗’犅狉犻犲狀，１９９６；

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５；于建嵘，２００４）。依法抗争的英文为“狉犻犵犺狋犳狌犾

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在字面上是指合法地抗争，并非指利用法律去抗争。因此

关于这一类别维权行动的研究，并不关注法律及法律的后果。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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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抗争者一样，进行制度内维权行动的特定群体也有着冤情与不满，

存在着集体行为的困境，受制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机会结构，但他们把自

己的集体行为限制在制度范围内，利用现有制度尤其是法律去进行维

权，避免冲突性的抗争，因此这一类维权实际上更可以被定义为“依法

以法维权”。这一模式会带给维权群体什么样的结果？与依法抗争所

代表的另一类维权模式相比，他们的结果有什么显著差异？法律作为

制度的主要形式，在制度内维权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法律和维

权群体是如何互动的？是什么因素促使维权群体走向法庭或走上街

头？无论是制度内维权还是制度外抗争，其核心都在于斗争性，这为两

者的比较提供了基础（塔罗，２００５：４）。

本文将要研究的犅市业主群体的维权活动具有鲜明的特色，一直为

学术界所关注（张磊，２００５；陈鹏，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管兵，２０１０，２０１３犪）。与依法

抗争等制度外维权模式中的主要行动者农民相比，业主群体的身份不

同。犅市业主群体生活在权力集中的城市地区，互联网和媒体发达，业主

个体普遍受过良好教育，这些条件都是农民群体不具备的。为详细介绍

犅市业主制度内维权的具体特点，本研究以华梦园（华梦园为化名）为案

例，重点介绍该小区和业主活跃人士的维权行动。他们以本小区的法律

诉讼为维权的起点，以与本群体内的各个小区及活跃人士合作去改变和

制定法律为最终目标，维权行动在制度方面取得成果。研究发现，基于

制度内的法律维权带来了复杂的结果：从短期来看，行政复议和诉讼虽

然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精力物力，耗时很长，组织动员成本高，且结果非常

难测，从而使维权者望而却步；然而，从长期来看，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

破解依法或以法抗争的多重悖论，培养法律企业家，形成组织，促进政府

依法行政，为维权者群体 营造未来普遍性的更好的法律环境。

一、依法抗争、制度内维权及其多重困境

学术界对于中国维权群体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外或

者制度边缘地带发生的抗争行动。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

（狉犻犵犺狋犳狌犾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是这一领域最受关注的概念，它总结了这一类抗

争行为的制度逻辑（犗’犅狉犻犲狀，１９９６；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６）。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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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抗争有三个表现：（１）在政府许可渠道的边缘进行活动；（２）利用

更有权力的机构的话语和承诺去制约政治和经济权力；（３）利用权力部

门之间的分歧进行活动。在这种模式下，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是上访，

把地方问题诉诸上级部门，希望上级政府干涉，以此对地方政府和干部

的做法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用中央政府的话语、价值观、法规、政策、

文件等来制约地方政府也是通行的手段。

具体言之，依法抗争和其它类别的抗争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此类抗争行为利用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机会结构，即中央集权

的官僚体系给维权者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政治

结构的条块分割特点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犔犻犲犫犲狉狋狉犪犾犪狀犱

犗犽狊犲狀犫犲狉犵，１９８８；犔犻犲犫犲狉狋狉犪犾，１９９２）。此处所指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上级政府而言，（１）要求下级政府不

要惹麻烦，稳定压倒一切，从１９９０年代早期开始，政府就发布了一系列

文件要求地方政府要为地方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负责，在２０００年中央发

出了《关于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实施领导责任查

究通知》，要求地方领导对地方稳定负责（于滨，２００１）；（２）地方政府要

贯彻上级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体现在话语、文件、政策和法规中。

从这方面看，地方政府和干部因为担心抗争会造成大麻烦而会对抗争

者做出让步（犆犪犻，２００２；犛犺犻犪狀犱犆犪犻，２００６）。

就块方面的部门间关系而言，不同部门之间因为职责和功能不同，

肩负不同的使命，对抗争者也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从上海的

一个小区维权案例来看，市规划局和园林局就对区政府的土地使用政

策存在不同看法，维权的业主就利用了这种间隙进行维权（犛犺犻犪狀犱

犆犪犻，２００６）；还有，在怒江反建大坝环保运动中，犖犌犗组织就利用了国

家环保总局和云南省地方政府、电力部门之间的不同看法进行维权运

作（犛狌狀犪狀犱犣犺犪狅，２００８；犕犲狉狋犺犪，２００８）。

第二，依法抗争要制造“不稳定因素”，只有通过这一点，中国特色

的政治机会结构才能具体地发挥作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

闹不解决”的民间概括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蔡永顺（犆犪犻，２００８犪）认

为可以对通过两个维度来测量“闹”：一个是集体行为参与者的数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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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行动的强度。固然，参与者数量越大，行动强度越激烈，越有可能

获得政府对于冤情的关注和得到更快的解决；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对

地方稳定更具破坏力，参与者和领导者遭到惩罚的可能性也越大（犆犪犻，

２００８犪，２００８犫）。

第三，依法抗争的目的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等，即在于政

策和法律的执行。依法抗争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法律、文

件、精神、口号等都是好的，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官偏离了中央政府的要

求，导致抗争者利益受损，他们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或者地

方官员更好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律等。当然，频繁发生的抗争

有可能带来制度上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农业税的取消，但这并不是农业

税抗争的初衷（犆犪犻，２０１０：犮犺犪狆狋犲狉１）。依法抗争更关注抗争对于政策

执行影响的效果（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６：犮犺犪狆狋犲狉５）。

然而，依法抗争存在着机会、风险、组织和制度上的困境。

第一，机会困境。抗争者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稀缺的，政府间

的共同利益或者“共谋”则是常态（周雪光，２００８）。蔡永顺（犆犪犻，２０１０：

犮犺犪狆狋犲狉１）认为，如果把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则它们在政策

取向上存在差异，中央政府会更为关注合法性问题，而地方政府更过关

注政绩。然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合法性上的对立和冲突

的情况非常少见，并且，为避免中央政府以及其它上级政府的干涉，地

方上不同级别和部门的政府部门会采取共谋行为来隐藏事实、欺骗更

上级的政府部门，保障地方利益（周雪光，２００８）。

第二，风险困境。抗争者要把事情闹得多大才有效并且安全？就

该问题而言，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和组织者，面临的风险

是巨大的。依法抗争行为大多在法定渠道的边缘进行活动，这反映出

采用这种抗争方式的人群对抗争形式的选择策略（管兵，２０１３犫）。一方

面可能是“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另一方面，小闹是安

全的，大闹是危险的，不闹则日子过不下去。大河移民长期进行集体上

访的活跃人士中，不少人就在政府综合治理的过程中被捕入监（应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参与者、领导者和组织者时刻在体验着这一困境：既要达

到效果，又要规避风险（覃琮，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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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织困境。制造不稳定因素意味着行动是敏感的，这既限

制了抗争者制造不稳定行动的动机，也限制了抗争者可持续抗争的

能力。集体行动需要组织和动员，但集体行动制造的不稳定又限制

了它们的组织和动员。在中国，集体行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都面临

着风险。许多研究都发现一些群体性案例都是自发性的（犆犺犲狀，

２０００；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犔ü，２００３：１４６－１４７；犆犺犲狀，２０００）。还有学者发现

领导者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抗争过程中至关重要（犆犪犻，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犔ü，２００３：１４７－１５７；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６）。集体行动

需要组织和动员。鲜明的自发性特征就限制了集体行动的影响力和

持续能力（吴长青，２０１３）。于建嵘（２００３，２００４）提出的“以法抗争”

的模式中，发现农村抗争中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他们

之间有分工，有决策和激励约束机制，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组织能力，

但他们承担着非常大的风险后果。另外的研究也发现，抗争者建立

维权组织是敏感而危险的（应星，２００７）。

第四，制度困境。依法抗争针对的是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而当政策

或者法律对抗争者不利的情况下，抗争者就失去了抗争的合理性。依

法抗争者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中央的经都是好的”，但好经被地方

官念歪了。抗争者利用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和官方认可的原则去向那些

不符合要求的或者没有履行特定准则的干部施加压力。抗争者认为

“乡村干部是坏人，省市干部是好人，中央干部是亲人（吴毅，２００７）。”所

以在根本上，抗争者不谋求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对于许多地方

政府和地方官来说，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

精神、法规、文件等的激励而产生的（周黎安，２０１４；周飞舟，２００６）。很

多群体的权利受损现象就是由于不正当的旧有法律和政策导致的

（管兵、岳经纶，２０１４）。如果“中央的经”存在问题，依法抗争的基本前

提就失去了。

由此可见，依法抗争存在着诸多困境，这实际上给抗争者提出了无

法克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内的维权便成为另一种选项。实

际上，基于抗争问题的研究也发现，抗争者会认真学习相关法律和政策

（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６）。应星在研究大河村民上访的时候，发现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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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清明在长期上访过程中自学法律，还考取了律师资格（应星，２００１）。

可以设想，如果不参与维权的话，这类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并不是那些

群体要去熟悉的东西。然而，话说回来，依法抗争模式仍然是以抗争行

动为主的（李德满，２００９）。

在使用制度内渠道维护权利方面，沉默者和行动者之间的首要区

别在于是否站出来采取法律行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个体之所

以不通过法律解决纠纷和维护合法权益有多种可能性：（１）通过关系解

决，尤其是利用强势者的关系，一般而言，相对比较强势的社会阶层才

有这样的可能性，比如私营企业主、资产阶级、或者国家单位人员等（参

见犅狉狌狌狀，１９９５；犠犪狀犽，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２），或者是强势者有意引导别人

通过私人关系来解决问题，从而获取寻租的机会（犎犲，２００５）；（２）很多

个体选择“忍了”和“不行动”。选择“忍了”和“不行动”有几种原因：有

些个体并不认为这些“纠纷”和“权利问题”是个问题；即使个体认为这

是个问题，由于个体看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她也不会行动；即使个

体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出于物质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

因素考虑，理性衡量之后，他／她也不会行动（参见犘犾犲犪狊犪狀犮犲，犲狋犪犾．，

２００６：７９－８１）。比如，在北京从事个体户生意的一些农民工，在地方政

府、工商局和本地生意人的合谋下，形成了几乎制度化的潜规则，就

是他们租用当地人的营业执照，让其他利益人从中分一杯羹。实际

上，他们只能进行这种非法或者半非法的活动，而不是依法申请执照

从事合法经营（犎犲，２００５）。以伤残农民工维权为例，郑广怀（２００５）

发现伤残的农民工个体很难使法律和政策在现实中运转起来，弱势

个体的权利在现实中被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有意或无意的共谋中

完全剥夺殆尽。

除此之外，诉讼是制度内维权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的关于中国

法律、政府与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别的群众个体如何利用法

律提供的机会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中国的法律实践：国家、社会和

公正的可能性》（犈狀犵犪犵犻狀犵狋犺犲犔犪狑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狋犪狋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

犘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犑狌狊狋犻犮犲）（犇犻犪犿犪狀狋，犔狌犫犿犪狀，犪狀犱犗’犅狉犻犲狀，２００５）一书

就详细描述了各类个体利用不同法律的具体实践过程，比如民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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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诉讼法、劳动法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５；

犌犪犾犾犪犵犺犲狉，２００５；犜犺犻狉犲犪狌犪狀犱犎狌犪，２００５）。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关注普通

群众通过不同的动员方式打官司，对了解法律使用现状非常具有启发

性。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待后续的研究进行补充：第

一，现有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分散的个体，讨论个体在使用法律时的制

约因素，没有对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及其法律动员进行研究；群体或者组

织使用法律一般是多次参与重复博弈（狉犲狆犲犪狋狆犾犪狔犲狉狊），与普通的个体

的一次性参与（狅狀犲狊犺狅狋狋犲狉狊）有着本质的不同（犌犪犾犪狀狋犲狉，１９７４）；第二，

对于群众去参与立法或者法规的制定尚缺乏关注。

本研究将从维权的角度关注制度内模式与制度外模式的区别和不

同的后果。在有关制度内以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的研究中，施芸卿

（２００７）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施研究了拆迁户群体如何利用政治结构

特点发起万人大诉讼，然而该研究更多地是关注城市拆迁户定期组织

法律学习活动，在拆迁户中间进行法律宣传，诉讼本身更多地是一个集

体行动动员的方式。针对犅市的业主群体，陈鹏（２０１０）对他们的维权

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各群体普遍使用的上访维权之

外，陈还列出了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这些研究为继续对犅市业主群

体的制度内法律维权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继续以更加详实的资料，在与各种抗争模式比较的意义上，

分析犅市业主使用法律维权的具体形式和复杂的结果。本研究关注的

业主群体，针对具体的冤情，大量地利用法规提起行政复议、诉讼、政府

信息公开、地方法规合法性审查，针对对象涉及物业管理公司、开发商、

基层政府、各个类别的政府职能部门等，并参与影响立法和地方法规。

二、华梦园小区与法律企业家犚先生

《新京报》在２００７年评选十大感动社区人物时，华梦园小区的犚

先生位列其中。当时的颁奖词是：曾讨要数百万的物业管理启动性经

费，为了小区的热水问题在开发商办公室闹过绝食，犅市业主委员会协

会申办委员会召集人之一。《中国新闻周刊》在２０１３年采访了犚先

生。今天，犚先生仍然是犅市业主群体中的活跃和领袖人物。除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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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协会申办委员会中活动之外，犚先生目前的主要

工作是在业主委员会中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说，“当时我们估计

得比较乐观，没有想到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业委会内部有矛盾

很正常，这些矛盾也促使了业委会成熟。在冲突的过程中，大家慢慢学

习，慢慢形成了规则。”（黄艾禾、袁野，２０１３）

犚先生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是犅市业主群体中最为知名的活跃

人士之一。他的成长历程可以说与华梦园小区的维权活动结合在一

起。在这个漫长的维权过程中，他的影响从华梦园小区扩散到了犅市

乃至全国的业主界，从一个小区的具体维权活动走向了业主群体整体

利益的维护。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进行的访谈中，犚先生向笔者介绍了他

最近几年维权工作的侧重点：

我现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是完善法律规则，推动立法

工作。法律都是拧着的，哪怕是把台湾、香港、美国的法律照

搬过来，也不至于这样。我们生造出来“物业管理”这个词，别

的地方的法规都是共有物权。法律应该还原到共有人对共有

物的管理上。

另一个是完善业主自治规则。主要是会议规范，罗伯特

议事规则。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推动，过去中国人习惯于有领导在

的会议，在业主里就不行了，没有领导。做了２０多期培训，先

是在律师行业，后在业主群体。组织了业主共识促进论坛。

在论坛上大家达成共识，形成一部分立法建议草案。

由访谈可知，犚先生尤为强调规则和法律的核心地位，他近些年的

工作主要都是着眼于如何推动更有利于业主权利保护的立法工作，成

为了一个法律企业家。“法律企业家”（犾犲犵犪犾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借用于

“社 会 企 业 家”（狊狅犮犻犪犾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和 “政 策 企 业 家”（狆狅犾犻犮狔

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的概念（参见犕犲狉狋犺犪，２００８；朱亚鹏，２０１２），在本文中指

的是在维护公民个体和群体权益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专业的企业家精神

的法律实践者、倡导者和立法游说者。法律企业家精神与其说是犚先

生个人的特点，不如说是在犅市业主群体中逐步形成的鲜明特征。

位于市区较好位置的华梦园小区，与犅市的众多小区一样，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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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住就发现小区存在着各种令人心焦的问题。这些物业管理问题以

及与开发商相关的集体产权纠纷，促使业主们不得不采取集体行动。

华梦园的集体行动以成立业委会，通过业委会进行法律维权为主要形

式。表１是从小区开始维权到２０１３年为止进行的各种诉讼、行政复

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被法院立案的诉讼等一览表，从中我们可以

大致了解华梦园维权行动十多年来的历程。

表１：华梦园各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诉讼、信息公开申请等一览表

起诉

时间
原告 类别 对象 诉讼要求 审理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日

业委会 诉讼
前期物

业公司

移交小区物业资料和办

理交接手续、首例追讨物
业启动经费（３３０万元）案
例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２日，区法院一审驳回
诉讼要求，上诉，２００８年１月一中院
二审判决发回重审，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重
审要求物业公司支付１６万元，其余
被驳回。２０１０年１月 区法院判决
物业归还重复计算的物业管理启动

经费１６万，驳回业委会其他诉求。
业委会再上诉。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终审
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２５日

业委会

成员，代
理人犚

行政

复议
犎犇
区建委

不予业委会备案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支持被申请人不予

备案的决定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７日

业委会

成员

行政

诉讼
犎犇区

建委
不予业委会备案

２００８年６月一审：１、认定新委员当
选的事实成立，业委会备案为公示
性备案，但行政备案机关负有形式
审查的职责；２、业委会委员人数从
构成形式上变为双数，违背人数为
单数原则，因此建委不予备案也无
不当。一中院终审维持。

２００８年
业委会

成员

行政

诉讼
犡犢路街

道办
不予业委会备案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一审

２００８年

业委会

部分委

员和业主

诉讼

华梦园

业委会

（副主
任王犡）

撤销业委会与天适德信

物业公司的合同（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原告起诉因诉因
不当被驳回

２００８年 业委会
信息

公开
犎犇区

建委

关于华梦园小区的业委

会换届问题和该小区物

业公司的更换问题信息

公开，共４项

申请未被满足

２００８年 业委会
行政

复议
犎犇区

建委

关于华梦园小区的业委

会换届问题和该小区物

业公司的更换问题信息

公开，共４项

未被支持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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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续表１

２００９年

３月

业委会增

补成员

行政

复议
犡犢路街

道办
增补业委会成员资格不被承认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区政府

行政裁决：根据《物业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业主委员会成员资格由

业主共同决定，无需行政
机关另行评价

２００９年

９月

２８日

业委会

成员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撤销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做出的“不
予备案的决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裁定

维持不予备案的决定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１４日

业委会

成员

行政

诉讼
犡犢路

街道办

撤销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做出的“不
予备案的决定”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４日一审、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终审驳

回诉求

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８日

业委会

主任和犚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区房屋

管理局

干预业主自治、出具《关于华梦园小
区业主委员会换届过程中有关情况

的意见》
不支持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６日

业委会

主任和犚

行政

诉讼

犡犢路街

道办、区
房屋管

理局

干预业主自治、出具《关于华梦园小
区业主委员会换届过程中有关情况

的意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４一审判

决，２０１０年４月终审判
决，驳回起诉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１４日

犚先生

等居民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撤销关于居民“第四次举报华梦园
社区居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

问题”的处理决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审理，
撤销处理决定，责令别申
请人对举报重新处理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３０日

犚先生

等居民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不服关于居民“举报华梦园社区居
民小组长推选过程中的违法违规问

题”的处理决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审理，
撤销处理决定，责令别申
请人对举报重新处理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３０日

犚先生

等居民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不服关于居民“第五次举报华梦园
社区居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

问题”的处理决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审理，
撤销处理决定，责令别申
请人对举报重新处理

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２９日

业主委员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提交业委会备案材料超过３６５日、
街道未给处理意见、行政不作为

未被支持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２０日

覃、温、犚
行政

诉讼
犡犢路

街道办
不服街道办作出的告知函 ２０１０年一审和终审判断，

驳回诉求

２０１１年

４月
业委会

行政

复议
犡犢路

街道办

违法发布公告，计划重新选举业委
会

被驳回

２０１１年

９月

５日

周等部

分业主

申请信

息公开

市住

建委

公布犅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

决策平台华梦园小区业委会换届选

举参与投票的小区业主姓名（或单
位名称和法人代表名称）及其楼号、
房号、建筑面积和投票时间

９月２１日告知：不符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不
再做出答复

２０１１年
周等部分

业主

行政

诉讼

市住

建委
撤销告知书，公开相应信息 未被支持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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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诉讼官司

第一批华梦园小区业主在２０００年开始入住。在２００５年成立第一

届业主委员会之前，个体的业主以及业主授权临时成立业主代表委员

会进行的维权也取得一定成效，比如降低了物业费，但实质性的维权活

动是在成立业委会之后。小区维权的焦点在于物业启动经费和物业管

理质量问题。

第一届业委会跟物业公司进行了一次历时数年的民事诉讼。由于

业主普遍对隶属于开发商的前期物业公司不满意，部分业主开始拒绝

缴付物业费。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物业公司开始起诉业主。在这种情况

下，业主酝酿起诉前期物业公司，他们计划以业主集体名义起诉，如果

败诉再以业委会名义起诉，但法院拒绝立案，理由是诉讼要求涉及公共

利益，业主个体或群体没有权限。之后，业委会通过维权行动，决定不

再与前期物业公司签订续聘合同，改用新的物业公司。但前期物业公

司在撤离小区的时候并没有完整地办理移交手续。２００６年１月，业委

会决定代表业主针对物业费标准、物业启动经费、公共收益和应移交的

资料等起诉，但法院告知业委会的起诉需要经过业主大会授权。２００６

年３月５日，业委会完成了小区业主大会临时会议，发放表决票７００

份，回收６７５份，同意“业主委员会对犅市健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提起诉讼”的表决票有６２５票。于是业委会重新提交诉讼，法院立案。

八个多月之后的２００７年３月９日，一审正式开庭，由于旁听人员众多，

开庭延期到３月１９日进行，３月２９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５月２２日，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业委会的绝大部分诉求，采信了物业公司的

证据。

业委会上诉到中院，中院２００８年１月审理裁定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该案。一审法院在近两年之后，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进行了审理，２０１０年

１月判决，这一次审理对第一次审理进行了一些的修订，法院判决物业

归还重复计算的物业管理启动经费１６万，驳回业委会其他诉求。在这

种情况下，业委会再上诉。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院终审裁定，终审法院认

为由于此时的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尚未通过合法审查，无权起诉，撤销一

审判决。这一个诉讼非常耗时，前后历时五年，业主并未获得意想中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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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关业委会备案、选举问题的行政复议、诉讼

在历时五年的针对物业公司的诉讼中，最后由于第二届业委会没

有通过合法审查，被判决无权起诉。华梦园围绕第二届业委会成立和

备案的问题，与基层政府及建委产生了纠纷，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复

议和诉讼。

第一届业委会在维权过程中，内部产生纠纷。这一纠纷的起因在

于小区锅炉房的问题。小区开发商在售房合同中许诺修建锅炉房，提

供二十四小时热水和暖气。但是，开发商最初并没有建锅炉房，而是跟

临近小区签订了购买热水和暖气的合同，支付给临近小区一笔费用。

几年之后，临近小区拒绝继续为华梦园提供热水和暖气，开发商不得不

依据合同在小区内重新修建了一个锅炉房。２００５年，开发商已经跟第

一届业委会达成了协议，锅炉房归全体业主所有，但在２００７年决定是

否移交产权的过程中，业委会内部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要求必须移

交，另一部分成员却拒绝接收。小区通过业主代表大会弹劾了３名拒

绝接收锅炉房的业委会委员。后来，由于部分业委会委员搬出了小区，

小区于２００６年底举行了第六次业主大会，增补了委员和几位候补委

员。但弹劾和增补委员的行为并不被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理解，当增

补委员要求对新的业委会进行备案的时候，街道办事处和建委拒绝履

行这一行为。街道办事处和建委的说明是，他们提交的资料上没有业

主委员会、居委会等基层单位的盖章，所以不能给予备案。面对这一回

复，小区业主针对街道办事处和建委发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申请书

中，他们写道：

华梦园小区总共８７１个投票权，有４９４个投票权的业主

以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参与了第６次业主大会会议，投票率

５６．７％，符合法定要求……现４９４张表决票已在唱票后当众

封存备查，居委会的干部也到达了唱票现场，并有现场唱票录

像和照片供核查。

华梦园小区第６次业主大会会议结束后，会议筹备组和

业委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在３０日内向犎犇区建设委员会

提出了备案申请，但是遭到犎犇区建委的拒绝，理由是社区居

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没有在备案单上盖章……

无奈之下，申请备案人员进行了信访，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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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犎犇区建委信访办给予了书面答复，但仍然拒绝备案，拒

绝理由变更为“华梦园小区第六次业主大会所形成的决议没

有加盖‘华梦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印章，我们无法认定这次会

议的合法性”，因此，“未予备案”。

对这个书面答复，我们的意见是，华梦园小区第６次业主

大会会议是否合法有效，主要看会议程序是否合法，表决结果

是否符合法定的票数。华梦园小区第６次业主大会会议采用

的是书面征求意见方式，并且是记名投票的，每一张表决票上

均有业主的签名……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之所以要按照

议事规则召开华梦园小区第６次业主大会会议，就是因为华

梦园小区原来业委会委员中一些委员已经不能代表多数业主

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了保管业委会公章的王××委员。

然而，区政府的裁定书支持了建委和街道办的决定。对此小区业

委会成员又再次发起了行政诉讼，在针对建委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

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裁定：

（１）认定新委员当选的事实成立，业委会备案为公示性备案，但行

政备案机关负有形式审查的职责；

（２）由于当时政府文件规定业委会委员辞职需要业主大会通过，

而华梦园小区业委会原已经辞职的委员的辞职申请并没有经过业主大

会通过，致使业委会委员人数从构成形式上变为双数，违背委员人数为

单数的原则，因此建委不予备案也无不当。

原告又继续上诉，终审法院还是维持原判；针对街道办事处的行政

诉讼也基本上维持了行政复议的裁决。

小区业委会根据法律裁决，调整了业委会委员的人数，然后继续要

求备案。然而街道办仍然拒绝备案。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就街道办作出的

增补业委会委员资格不被承认的行政决议，增补委员针对街道办事处

发起了行政复议，要求承认增补委员的合法性。在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

区政府行政裁决，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

资格由业主共同决定，无需行政机关另行评价。

于是，小区业委会根据这一复议结果，继续前往街道办事处要求备

案。街道办事处在７月２９日作出了不予备案的决定。业主于９月２８

日申请新的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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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区政府裁定维持不予备案的决定，１２月业主提起

行政诉讼，经过一审和二审，业主要求撤销不予备案的诉求未被支持。

针对街道办事处发给业委会主任犡的告知函，业主也在２０１０年初提起

了行政诉讼，不服该告知函。但在此后的一审和二审中又被驳回。

在这期间，街道办事处和区房屋管理局针对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

的情况，在小区发布了《关于华梦园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过程中有关情

况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华梦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收到本意见之

日起３个月内依法完成换届选举工作；逾期仍未完成，将由社区居民委

员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针对这一公告，业主申请行政复议，诉求是两部门干预业主自治，

出具不合理的《关于华梦园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过程中有关情况的意

见》，要求撤销该意见。但行政裁决驳回了业主的诉求，于是业主针对

两部门提起行政诉讼，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的初审和２０１０年４月的终审均驳

回了业主的起诉。

通过第七次业主大会会议选出的业委会委员始终无法完成备案程

序。２０１０年７月底，等待了一年多的业主委员又一次提起行政复议，

复议理由为：提交业委会备案材料超过３６５日、街道未给出处理意见及

行政不作为。但此次行政复议仍然没有得到区政府的支持。

在这个议题上的最新结果是街道办通过居委会组织了新的业主大

会会议。２０１１年，由居委会组织动员，小区开始新一次的业主大会会

议，选举产生新的业委会委员。此次投票是通过了新的技术手段。市

住建委和银行机构以发业主卡的方式，给予业主账号和密码，可以在市

建委建成的犅市业主决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上进行网络投票。

第七次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业委会号召大家抵制此次投票。但很快新

的业主大会就宣布产生了新的业委会。针对这一做法，部分业主在

２０１１年９月５日向市住建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犅市业主决

定共同事项公共决策平台华梦园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参与投票的小区

业主姓名（或单位名称和法人代表名称）及其楼号、房号、建筑面积和投

票时间。但在９月２１日被告知：该要求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再做出答复。业主随之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

销告知书，公开相应信息。但该要求未被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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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与居委会选举相关的行政复议、诉讼

犅市业主群体的一系列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部分小区的业主开始积极参与社区的居委会选举（管兵，

２０１０）。华梦园小区在维权过程中，涌现一群活跃人士，他们最早参与

居委会的选举工作。在他们试图成立业委会之前，基层政府告诉他们，

可以在成立了居委会之后再成立业委会，于是犚先生和几位业主活跃

人士积极参与居委会的成立，犚先生做过两届居民委员会选举会主席，

做过居民代表大会主席。然而在２００９年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由于

犚先生和业委会活跃人士与基层政府有了多次冲突，他们再参与居委

会选举就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犚先生被排斥在选举委会员之外，围

绕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产生方式、选民资格、居民小组划分方式、选举

方式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犚先生和其他居民进行了多次举报，在街道办

事处处理之后，他们又提起了以下三次行政复议，要求改变居委会选举

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第一次行政复议是针对居民小组和居民代表选举办法存在的问

题，对街道办事处的处理决定不服。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没有纠正华梦园社区居委会选举过

程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其依据的《犅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工

作规程》（京民基发［２００９］１１４号）没有依法公布，不能作为行

政管理依据。华梦园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参加的

社区居民会议对居民小组进行重新划分是违法的，而被申请

人没有纠正。华梦园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设立新的居民小组

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被申请人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支持了这种

违法行为。

区政府裁决被申请人证据不足，要求：

撤销被申请人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

被申请人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人的举报重

新处理。

另两个行政复议分别是针对居委会候选人提名方式、居委会选举

方式以及非居民违法当选候选人问题，也获得区政府相似的裁决。但

最终的选举结果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举报居委会选举问题的过程中，街道办事处解释行政行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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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来自于《犅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规程》（犅民基发［２００９］

１１４号）。犚先生和部分业主认为该工作规程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针对

该规程发起了合法性审查申请。

４．犚先生作为法律企业家的立法实践

毫无疑问，犚先生是华梦园的灵魂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小

区治理问题上富有专业知识，性格上执着坚持。除了参与组建华梦园

业主委员会和进行制度内维权之外，他还是犅市乃至全国业主群体的

知名人士。走出华梦园，犚先生主要进行过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项是

致力于业主群体的团结工作。他与犅市其它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发起

成立犅市业主委员会协会申办委员会（简称业申委），成为该组织的四

个召集人之一，之后又成为七个召集人之一。他长期活跃在与业主活

动有关的互联网论坛（是曾经最为知名的业主论坛“业主之声论坛”的

版主之一）和微博上，参与集体事务的讨论并组织集体活动。第二项就

是积极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工作。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发起参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立法工作，组织犅市和全国多个地方的业主进行

联署签名，要求修改物权法草案中的具体条款（参见管兵、岳经纶，

２０１４；陈鹏，２０１０）。从此之后，他和伙伴们开始关注犅市关于社区治

理的各种地方法规，犅市政府也开始主动邀请犚先生参与地方法规的

制定工作。犚先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立法工作

之中的：

２００７年参与物权法的制定工作。２００８年开始，参与到犅

市的立法工作中。

为什么能参与，就是打官司打的。跟市建委的好几个官

司，眼看着（市建委）要败诉了。他们找我们谈，说法规确实有

问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有问题，回复（行政复议）也有问题，

能不能撤诉？我们也修改法规，改变做法。在此后的关于业

主大会和社区共有权治理方面的很多地方性法规，我们都参

与了。他们吸收了很多方面的意见。当然危害性最大的一些

方面，他们死活不肯改。

犚先生因为小区维权和提起的各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使他对立

法和法规特别专业和敏感。他介绍了为什么当年要发起成立业申委这

个组织：

·２２２·

社会·２０１５·６



当年我们成立业申委的最核心出发点还不是维权，而是

要去影响立法。当时各个小区的维权已经碰到天花板，遇到

瓶颈。要去改变对业主不利的恶法，给会员提供一个有利的

法律环境。指导帮助一个个会员是另一个任务，但影响立法

更重要。正如企业协会一样，不是去指导一个个企业如何经

营，而是保护各个企业更多的权利。

从２００７年开始，犅市出台的各种与业主权益相关的地方法规，犚

先生都会在网络上发起讨论，继而通过业申委组织专门的研讨，形成立

法建议，递交给犅市立法部门，参加立法部门的立法研究会和听证会。

三、制度内法律维权的结果困境

通过华梦园制度内法律维权活动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制度

内法律维权行动一个非常明显的困境。由这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经

过的细节可知，其直接结果以负面为主：大多数的复议和诉讼的诉求被

驳回；并且诉讼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非常高，针对前期物业公司的诉讼持

续了四年九个月。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发起的针对备案问题的行政复议和

诉讼，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０年底，历时有三年。这让使用法律的维权者心

怀芥蒂。对于维权者群体的当下冤情来说，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

实效慢且后果难测，这也正是很多维权者群体不愿意诉诸法律的客观

原因。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维权者的直接诉求来说，法律诉讼尽管

或许不能解决直接问题，但可以带来非常显著的间接后果。这些后果

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制度外抗争的很多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被

破解了；其二是可以取得制度外抗争很难获得的非预期长期后果。具

体而言：

第一，制度内法律维权本身的逻辑与制度外抗争维权的逻辑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外抗争维权所困扰的机会困境对于制度内法律维

权来说阻碍较少。正如前文所述，制度外抗争维权的前提是中央的政

策和法律在地方上得不到有效贯彻，导致民众利益受损。民众的抗争

获得影响力的逻辑在于采取行动引发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关注并干

预，或者引发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干预的担忧。上下

级政府间的机会结构对于他们抗争的理据和结果都至关重要。制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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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权的主要凭据是法律本身，维权的方式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上诉等制度化的法律渠道。就规范的意义而言，这些渠道的使用不涉

及到政府间关系。随着法律诉讼的逐年推进，这些渠道的规范性在提

高。即使是后期的立法参与，也是制度许可的参与行为。

第二，依法或以法抗争中的组织困境和风险被解决了。通过制度

内的渠道进行法律诉讼，不会破坏稳定，比较温和理性，这也使他们的

集体行动不会带有政治敏感性。这不仅仅体现在业主可以在他们自己

的小区内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选举业委会，更体现在他们可以进

行跨社区的集体行动，甚至组建组织。犚先生作为召集人之一成立的

犅市业主委员会协会申办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成果。２００６年８月

２５日，犅市５０个小区业委会联名向犅市建委提交申请书，申请成立犅

市业主委员会协会。这些申请成立协会的人员就组成了业主委员会协

会申办委员会（简称业申委）。虽然犅市业主委员会协会并没有得到

官方的响应，但业申委在成立之后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帮助其它小区

成立业委会，给他们提供维权咨询，召开研讨会，参与立法。犚先生在

２００８年告诉作者：

对于业申委，从筹备到现在已经３年多时间了。一直在向

主管部门建委申请。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局

级部门的权限，甚至不是市政府的权限。虽然政府并不批准业

主委员会协会的成立，但也并不阻止以业申委为名义的活动和

媒体对业申委活动的报道。业申委完全符合‘非法组织’的定

义，但政府取缔你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让你继续活动的成本。

另外，他们还可以活跃在互联网上，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低成本

高效率的组织平台。犅市业主曾经长期活跃在“业主之声论坛”和“业

委会联盟”两个互联网论坛上。这些公开的互联网平台并没有受到特

别的限制。

第三，依法或以法抗争中的制度困境被解决了。通过制度内的渠道

进行法律诉讼，让一些活跃人士成为法律企业家，他们在维权中使用法

律，知道法律的欠缺和业主的明确利益，这也强烈地促发了他们影响立

法的冲动。再加上他们能够采用不被特别受限的集体行动，这使他们的

参与具有影响力，可以代表一种集体的利益诉求，而非个人的意见表达。

第四，通过制度内的渠道进行法律诉讼，对政府依法行政产生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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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促进作用。与农民抗争者往往把自己定位为弱者相比（董海军，

２００８），制度内的业主维权相对比较强势，给政府的依法行政施加了较

大的压力。比如华梦园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说：

记者采访了犡犢路街道办分管居民工作的犔副主任，她

讲述，在犚先生等部分居民第一次举报之后，犎犇区民政局和

犡犢路街道办非常重视，邀请他们来座谈，进行了当面答复

……之后，（此次选举从始至终街道办）对华梦园社区居委会

的选举工作，街道办全程进行了指导，几乎（逢会必到）所有重

要的会议都派人旁听……

１．李蒙．２００９．华梦园社区居委会选举调查．参见，犺狋狋狆：／／犫犼．犫犫狊．犺狅狌狊犲．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

８４５７３０６０３３０８１４３／狋犺狉犲犪犱．犺狋犿犾，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浏览。

２．犚先生曾经告诉作者，法制办行政诉讼科室的工作人员反而会比较感谢他，他和其他人提

起的行政复议让该部门变得更为重要。

３．犎犇区政府向区人大主任会议报告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参见犎犇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

栏目：犺狋狋狆：／／狑狑狑．犫犼犺犱．犵狅狏．犮狀，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浏览。

社区党支部犡书记表示，因为部分居民的举报，（因社区

情况比较复杂）街道办高度重视，社区党支部在领导居委会换

届选举工作时，（要求选委会）更加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居委

会选举规程》进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记者向犡书记要了一本《第七届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手

册》，手册共２６０页，每隔几页就可以看到划线、标记符号、折

页等痕迹，说明她对手册进行了详细解读和深入研究。（转引

自李蒙，２００９１）

从华梦园所在的区政府的行动可以看到正面的反应。该区行政复

议数量增长非常之快。首先，区法制办的行政复议科的人事力量得到

了加强，在２００９年招聘了两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充实到该科室。２该区在

行政复议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改革试点，推行了一些新制度，如增加公开

审理案件的比例，等等。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该区政府共办理行政复

议案件６８４件，２００９年达到１４３件，案件数量位于全市前列，平均纠错

率在２０％左右。２００９年区政府行政复议工作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

点，吸收专家学者参加案件审理，听证开庭审理的案件提升到总案件数

量的４５％。３２０１０年全年新收行政复议案件１６１件，审结１５２件。这一

·５２２·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年由于他们行政复议工作的成绩，中宣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组织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５家中央新闻单位

组成的中央新闻单位，专题采访了该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和行

政复议工作。４２０１１，区政府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２４１件，审结案件中，

行政机关合法１４０件，违法１５件，通过调解、和解方式化解案件７９

件。５２０１２年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２５６件。在审结的案件中，行政机关合

法２１７件，违法７件。６

４．区政府法制办２０１０年工作总结，参见犎犇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犺狋狋狆：／／狑狑狑．

犫犼犺犱．犵狅狏．犮狀，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浏览。

５．犅市犎犇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２０１１年度工作总结，参见犎犇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

栏目：犺狋狋狆：／／狑狑狑．犫犼犺犱．犵狅狏．犮狀，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浏览。

６．犎犇区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参见犎犇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犺狋狋狆：／／狑狑狑．

犫犼犺犱．犵狅狏．犮狀，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浏览。

７．参见犺狋狋狆：／／犺狅狌狊犲．犳狅犮狌狊．犮狀／犿狊犵狏犻犲狑／７０３／１７５６１６４３０．犺狋犿犾，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浏览。

第五，对于业主群体来说，法律诉讼显然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当有

一些业主在论坛上质疑犚先生所在的华梦园进行的诉讼时，他解释到：

……各小区业委会备案所遇到的困难是相同的，理由也

逐渐相同（相关机构内部经常交流物权法生效后的应对之

法）。我们打此类官司已经长达近２年，多达１０多个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从各个角度围绕业委会备案事项而展开，使建

委系统已经承认业委会备案是告知性备案，废除了３３８、９４９、

３４５、１０２４等几个市建委发的文件……

我们打这类官司，一是为了解决本小区的问题；二是为业

主自治铺平道路，让其他小区的业主可以少些阻力。所以，不

管什么问题，只要行政部门刁难，我们都会寻求司法途径来解

决，不够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走司法途径。为什么呢？因为

走司法途径可以影响到制度的实施和修正，并且具有长期稳

定性和普适性，便于大家相互借鉴，其他方法只能是一时一

事，下次可能就变了。有人会说这样做效率低，但我也没见到

其他人有什么高效率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见到四处碰壁，求

告无门的现象，最后几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事情也没进展。

（引自业主之声论坛，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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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华梦园的行政复议和诉讼客观上看都不算成功，但毕竟

还是能够在制度上对政府造成影响，给其它小区提供普遍性的更有利

的法律环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内法律维权行为的困境。从短期和

直接的结果来看，行政复议和诉讼对于维权者具体冤情的解决可能效

果并不非常有效。然而，从长期和间接的结果看，这样的维权行动模式

有利于组织利益的凝聚和表达，有利于在立法中体现不同群体利益，可

以给直接相关的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促进依法行政、给维权者群体提供

一个更有利的法律环境。在这种困境下，维权者很容易因为看不到直

接利益而放弃使用法律手段维权。这样，群体的利益则可能成为公共

牧地，无人愿意维护。

华梦园和犚先生的行动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这种突破性的行动主

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力。（１）在犅市业主维权行动中，的确有小区赢得了

诉讼，改变了困境。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美丽园小区的维权活动，成功地

打赢了第一例物业诉讼案例。这样的胜诉案例对于各个小区来说都是

鼓舞人心的。其实，华梦园的诉讼和复议也部分地取得了一定的直接结

果，并非全部失败。（２）犅市的业主群体利益表达制度化程度高（参见管

兵，２０１３犪），这使得各个小区的维权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帮助，而

不完全局限在一个小区的特殊利益上。在另一方面，由于犅市业主群体

利益表达制度化程度高，像犚先生这样的非常专业的法律企业家也比较

多，他们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支持特定小区的诉讼和维权。

四、机会结构与行动路径选择

华梦园小区业主维权是制度内法律维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

这类法律维权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历时较久，需要的人力物力等

资源成本较高，同时还需要象犚先生这样具有很高的法律知识和能力

的业主领袖。这些方面我们在一些制度外维权抗争的案例中也有所发

现，有些制度外抗争也持续很久，有着具有勤于学习法律和中央政策的

领袖人物（于建嵘，２００３）。但是，最终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华梦园小区

的业主维权虽然获胜的比例相对较低，但长期来看，效果比较正面，业

主组织得到发育，有效地影响了法律的制定过程；而制度外抗争在这些

方面的长期后果比较负面（应星，２００１；于建嵘，２００３）。本文的案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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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深入讨论通过法治轨道解决纠纷与其它渠道解决纠纷之异同的

可能。

对于维权者来说，选择不同的维权形式的一个首要因素在于政

治机会结构不同。很多经典理论表明，政治机会结构是决定维权群

体组织动员的重要结构性条件（犈犻狊犻狀犵犲狉，１９７３；犜犻犾犾狔，１９７８；犕犮犃犱犪犿，

１９８２；犕犲狔犲狉，２００４；等等）。正如施芸卿（２００７）发现的那样，犅市存在

多层政府机关，让拆迁户从中可以发现各种机会。在犅市这样的多

层级的政府结构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机遇也比较多（管兵，２０１３犪）。

城市地区，尤其是在犅市，多级政府共处一地，从最基层政府，到最高

级别政府以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权力机关，存在着多重机会和空隙。

一方面，维权者能够比较方便地在不同级别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间

提起诉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处于该地的上级政府的权力

约束，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轻缓，必须要能够恰当地

处理公众的利益诉求。这为各种形式的维权行动都提供了可能性。

而对于以依法抗争为主的农村地区来说，跨越村、乡、县、市、省、中央

各层级中的每一级都是一个挑战，制度内的维权成本相对更高，并且

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更为严重，“闹”可以破解信息不

对称问题，制度外的抗争就更为普遍地为维权者使用。正是这一核

心差别带来下文另外两个不同的机会结构。

８．广东乌坎村是一个例外，这跟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和海外关系相关。

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可以进入的大众传播途

径。互联网和互联网用户主要还是在城市地区，农民能够利用互联网

的相对较少，尤其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又是农民抗争

的多发地，参见周飞舟，２００６；犗’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２００６）。８大众媒体，尤其

是报道相对自由的市场化媒体，受众毫无例外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的维权很难引起第三方的关注，把自己具体的

冤情转化成公众议题。同时，在大众传播渠道稀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

可以回避外来的压力，可以“捂”住不稳定因素，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

避免更上级政府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政

府有宽阔的空间进行“合谋行为”（周雪光，２００８）。并且，由于抗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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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媒体也很难公开地报道这些信息。这样一来，抗争者的政治

机会结构就破解了。而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华梦园和犚先生等业主群

体的活动，可以频繁地出现在犅市的各种媒体中，他们的活动和维权

事件、诉讼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互联网论

坛和其它的互联网交流方式。

从这两个区别相应地可以推导出第三个不同，就是中央政府的政

策法规在城市和农村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农村的维权者并没有太多的

资源使他们能够“消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城市维权者在这方面

则稍具优势。在当前法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打官司并不仅仅是法律

的事情。法律嵌入在政治制度中（犕犻犮犺犲犾狊狅狀，２００７），也嵌入在社会环

境中。弱势群体针对当权者的官司，不可避免要牵涉到政治因素和社

会因素。维权者如果不能够动员法律和法院之外的力量，去与当权者

进行力量的博弈，缺乏独立性的法律和法院会受到多种不利于弱势维

权者的因素的影响。在缺乏有效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大众传播途径的农

村地区，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能赋予维权者多大的力量，这一点非常

值得讨论。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受到

个体或群体的种种社会背景的现实制约（犅犾犪犮犽，１９７３；犌犪犾犪狀狋犲狉，１９７４；

犔犲犿狆犲狉狋，１９７６；犘犾犲犪狊犲狀犮犲，犲狋犪犾．，２００３；犛犪狀犱犲犳狌狉，２００８）。由于以上三

点机会结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机会结构比较宽松和多元的大城市地

区提供了抗争方式创新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抗争形式库（魏伟，２０１４；

黄荣贵、桂勇，２０１０）。

第四，正是因为以上三点的区别，组织化程度、行动对抗性及其风

险在城市和农村存在不同的定义方式。访民周克旺因为并没有什么实

质意义的所谓“移民监视协会”就被地方政府和法院判入狱３年（应星，

２００７）。而本文中的业主建立了实体性的组织，动员参与者和资源，与

政府谈判或者参与立法这样的政治活动，组织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在

政治机会结构相对开放和相互制约的城市地区，组织和抗争行动的定

性权（是否违法及政治敏感性）并不能完全被垄断在维权群体所要与之

抗争的对象手中。维权群体通过运作求助对象，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制

造公共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定义自己组织和行动性质的能力。比如，

业主和都市化媒体就把维权行为定义为理性市民维护法定权利的行

为。而在农村地区，相对封闭和缺乏制约的政治机会结构，加上大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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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径的稀缺，地方政府盛行合谋行为，他们基本上垄断了对维权者或

者抗争者组织和行动性质的定义权。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走向法庭的维权行动依据法律和制度

体系，从具体案例出发，能够引申出普遍的权利，进而影响制度的制定

和执行，既能够赋权维权群体，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鲜明的现代

意义。走向街头的抗争运动，更多是就事论事地提出诉求，虽然能够引

发直接的回应，但很少能够伴随普遍性的变化，也难以直接影响到制度

本身，较少有一般性权利的维护。在很多案例中，这些抗争行动试图引

起领导个人的重视、寻找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实际上强化了人治的传

统因素。

在伴随一系列区别的情况下，身处犅市这样存在着多级政府、媒体

发达、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大都市，业主群体能够通过制度内的

维权，逐步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维护个体和群体的普遍

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抗侵犯他们权利的利益集团。而在依法抗

争或者“以法抗争”模式下的群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他们不

具有犅市的业主那样相对宽松的政治机会结构，激活制度的机会不多，

利用法律的成本相对高昂，就事论事的抗争使他们具有与利益集团谈判

的筹码，但也会使他们陷入种种困境，从而这样的抗争反而会成为走向

法治的障碍。作者在不同地方进行的若干访谈中发现，有地方干部已经

开始理直气壮地要求抗争农民通过法律和法院途径解决问题，而农民则

因为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法律而不愿意采取制度内的维权方式。制度内

的逻辑和制度外的机会，束缚了一些群体走向法庭，只能走上街头。

华梦园和犚先生的制度内法律维权行动因为破除了依法或以法

抗争的多重悖论，再加上农村抗争者和都市维权者身处政治机会结构、

媒体背景等的不同，使他们能够建立起维权的法律动员支持结构，使他

们更多地选择了这一方式去维护权益（犈狆狆，１９９８：１８）。为什么法治轨

道可以有效地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有着

比较宽松的政治机会结构的背景下，由于维权群体自觉或者被迫使用

法律手段处理问题，他们成功地化解了风险、组织等难题，自己的集体

维权行动得以发展出可持续的支持结构，并且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形

成公共舆论，这最终有利于他们更能持续地去维护权利和影响法规，从

而使这一轨道得到更有效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犚先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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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伙伴们使法律运转了起来：一方面，他们在行政复议、诉讼、信息公

开申请、合法性审查等方面也获得一定的经验，虽然失败较多，但却使

法规的执行得到了维护；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制度化的行动参与立法，

使法规制定的渠道也被激活。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华梦园和犅

市的多重因素，让该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

案例和数据来检验本文发现的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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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犪狌狊犲狊狅犳犃犮狋犻狅狀：犉犻狉狊狋犉犻狀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犔犛犚犆犘犲狉犻狅犱犻犮犛狌狉狏犲狔．”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犪狑

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３０（１）：１１－３０．

犘犾犲犪狊犲狀犮犲，犘犪狊犮狅犲，犖犻犵犲犾犅犪犾犿犲狉，犪狀犱犃犾犲狓狔犅狌犮犽．２００６．犆犪狌狊犲狊狅犳犃犮狋犻狅狀：犆犻狏犻犾犔犪狑

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犑狌狊狋犻犮犲（２狀犱犲犱犻狋犻狅狀）．犔狅狀犱狅狀：犜犛犗．

犛犪狀犱犲犳狌狉，犚犲犫犲犮犮犪犔．２００８．“犃犮犮犲狊狊狋狅犆犻狏犻犾犑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犚犪犮犲，犆犾犪狊狊，犪狀犱犌犲狀犱犲狉

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３３９－３５８．

犛犺犻，犉犪狉狅狀犵犪狀犱犢狅狀犵狊犺狌狀犆犪犻．２００６．“犇犻狊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犪狀犱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犻狀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１８６）：３１４－３３２．

犛狌狀，犢犪狀犳犲犻犪狀犱犇犻狀犵狓犻狀犣犺犪狅．２００８．“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犆犪犿狆犪犻犵狀狊．”犐狀犓犲狏犻狀犑．犗’犅狉犻犲狀

（犲犱狊．）．犘狅狆狌犾犪狉犘狉狅狋犲狊狋犻狀犆犺犻狀犪．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犕犃：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４４

－１６２．

犜犺犻狉犲犪狌，犐狊犪犫犲犾犾犲犪狀犱犎狌犪犔犻狀狊犺犪狀．２００５．“犗狀犲犔犪狑，犜狑狅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狊：犕狅犫犻犾犻狕犻狀犵狋犺犲

犔犪犫狅狉犔犪狑犻狀犃狉犫犻狋狉犪狋犻狅狀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狊犪狀犱犻狀犔犲狋狋犲狉狊犪狀犱犞犻狊犻狋狊犗犳犳犻犮犲狊．”犐狀犔狌犫犿犪狀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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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犱犗’犅狉犻犲狀（犲犱狊．）．犈狀犵犪犵犻狀犵狋犺犲犔犪狑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狋犪狋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

犘狅狊狊犻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犳狅狉犑狌狊狋犻犮犲．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８４－１０７．

犜犻犾犾狔，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７８．犉狉狅犿 犕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狋狅 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犖犲狑 犢狅狉犽：犕犮犌狉犪狑犎犻犾犾

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犆狅犿狆犪狀狔．

犠犪狀犽，犇犪狏犻犱犔．１９９５．“犅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犘犪狋狉狅狀犪犵犲犪狀犱犘狉犻狏犪狋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犖犲狋狑狅狉犽狊

狅犳犘狅狑犲狉犻狀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犐狀犃狀犱狉犲狑 犌．犠犪犾犱犲狉（犲犱．）．犜犺犲犠犪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

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犛狋犪狋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犇犲犮犾犻狀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犎狌狀犵犪狉狔．

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１５３－１８３．

犠犪狀犽，犇犪狏犻犱犔．１９９６．“犜犺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犘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犕犪狉犽犲狋犆犾犻犲狀狋犲犾犻狊犿：犌狌犪狀狓犻犪狀犱

犘狉犻狏犪狋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犻狀犪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犆犻狋狔．”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１４７）：８２１－８３８．

犠犪狀犽，犇犪狏犻犱犔．２００２．“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犛狋犪狋犲犆犾犻犲狀狋犲犾犻狊犿犻狀犆犺犻狀犪：犇犲犮犾犻狀犲狅狉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犻狀

犜犺狅犿犪狊犌狅犾犱，犇狅狌犵犌狌狋犺狉犻犲，犪狀犱犇犪狏犻犱犠犪狀犽（犲犱狊．）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９７－１１６．

责任编辑：路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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